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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野中“线人”的制度缺失及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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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50）
　　摘　要：在我国�法律视野中的“线人”已成为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的有力武器。在个别地区�“线人”的人数甚至要
多于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出现了“专职耳目”和“职业线人”。但由于“线人”制度的缺失�我国目前“线人”的使用存在
严重的失范现象�“线人”侦查中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总结我国“线人”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线人”制度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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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hortcoming of Informer System and It＇ s Constructing in the Visual Field of Law
LüZhi－xiang�WANG Feng－tao

（College of Humanities�Lan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Lanzhou730050）
Abstract：In our country�the informer in the visual of law has been the important st rength�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 racking down the special cases�such as in organized crimes�drug crimes�and so on．In-
former is superior to officer of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in numbers and there are some full－time inform-
ers in specific area．However�the defect in legislation for informers exposes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underground investigation by informers．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onst ructing
an informer system with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hina．
Key words：informer；in the visual of law；shortcoming of system；construct
　　一、法律视野中“线人”的主体范围及行为性质界定

“线人”是一个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生长起来的特殊群体�其身份直到现在也尚未有明确界定。上
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假烟泛滥�走私猖獗�烟草市场监管、海关缉私等部门悬赏、鼓励群众举
报�打假、打私“线人”应运而生。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利用“线人”举报或提供的情报来破案或抓获犯
罪嫌疑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在个别地区�“线人”的人数甚至要多于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出现了
“专职耳目”和“职业线人”。但是�我国有关“线人”的法律制度还是一片空白�关于“线人”的主体范围及行为
性质界定都无从谈起。

英国一般把为警方服务的“线人”称之为“平民耳目”�而有些国家刑事立法中将其规定为“秘密情报员”。
在美国�法律对“线人”的界定较明确�即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以不同面目出现、实际服务于联邦当局
的人。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如司法部门、情报部门以及军队都有大批“线人”�甚至新闻媒体也在
很大程度上依靠“线人”提供线索。在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则通常有两类人可能被招募为“线人”�一类是
与警方有直接关系的人�如前科犯、现行犯或黑道人物；另一类是便于了解犯罪信息的其他人�包括俱乐部、
酒店的老板以及出租车司机等。［1］尽管“线人”的来源以及分类上有些许差异�但各国均将“线人”侦查作为在
常规侦查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或者为提高侦破绩效而使用的一种获取线索、有罪证据或供认的秘密侦查
措施。我国尚无“线人”制度�鉴于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法律应该给“线人”一个明确的定位。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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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谓法律视野中的“线人”�是指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由国家机关领导和指挥�以不同面目出现、实
际服务于国家机关�用于搜集情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通过提供相关机构所需信息而获得一定报酬的人。

通常情况下�“线人”向国家机关提供符合要求的线索�后者则给付“线人”一定的报酬。表面看来�国家
机关与“线人”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劳务关系�事实并非如此。“线人”是公安机关侦破和控制犯罪的重
要力量�“线人”制度也是侦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线人”虽然不是侦查人员�但其在侦查机关直接指挥和
命令下的行为仍应属于侦查行为。因此�侦查机关与“线人”的关系也体现为权力行使与雇佣关系双层含义
的委托合同关系。第一�法律视野中的“线人”不同于卧底警探。“线人”不具有警察身份�他们在刑事侦查程
序中往往只是充当情报提供者的角色。第二�法律视野中的“线人”也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线人”�法律视野中
的“线人”只能由国家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建立和使用�并只能用于刑事犯罪的侦查和控制工作。对该类
“线人”的领导和管理实行的是严格的单线联系的方式�从而保证其隐蔽性�其适用范围和程序也都有严格的
限制。相比较而言�打假“线人”、新闻“线人”等一般的“线人”在选建与管理、运用主体、“线人”任务等方面均
与法律视野中的“线人”有较大差异。［2］

　　二、我国“线人”的制度缺失及其引发的法律困惑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未明确做出有关“线人”的规定�我国的“线人”制度基本上属于空白�有关

“线人”的规范仅在部分法规中稍有折射。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对检
举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
伪劣卷烟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第5条规定：“对举报、协助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卷烟活动有功的单位或
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等。确切地讲�“线人”这种说法在我国法律上并不存在。目前�法律视野中的
“线人”在国内出现较多的是在四个领域�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侦查机关和行政机关；其主体身份主要
分为两种�即普通市民和受控制的、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线人”。这两类“线人”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如果从
立法上明确加以区分�就可以使公安机关在利用“线人”侦破案件时区别对待�灵活把握。但由于“线人”制度
的缺失�目前我国法律对“线人”的权利保证以及工作规范�都处于一个真空地带。“线人”缺乏法律认同的身
份�不仅“线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线人”的制度缺失已造成了相应的法律困惑。

第一�“线人”参与犯罪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一般而言�“线人”只是监视侦查对象、了解犯罪信息�以提
供给侦查机关�促进案件的侦破。然而�在酬金的激励下�“线人”“极易跨越纯粹被动的监视与煽动犯罪之间
的界限” ［3］�诱使他人犯罪。同时�在紧急情况下�“线人”为避免身份泄露或者取信于犯罪组织�会参加侦查
对象的犯罪活动。“线人”为获得线索、套取情报所为的“犯罪行为”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学界争议颇多；在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因评断标准的不同也很难做出统一的判决。在西方�多数国家建立了“线
人”的刑事责任豁免制度�而其中主要豁免的是所谓的污点证人。因为在主观上�“线人”没有犯罪故意、犯罪
目的和意图�其参与犯罪只是为了刑事案件的侦破或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不具有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
本质特征。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对“线人”的刑事豁免也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总体而言�“线人”的运用会
促进犯罪信息的搜集和证据保全�并可以大大节约侦查成本。但我国对于“线人”的刑事豁免问题�既无明确
的立法规定�在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的认识�“线人”参与犯罪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异常混乱。

第二�“线人”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
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
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是予
以排除的。而“线人”侦查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私权、自白的任意性以及其他人身、财产权利�所以�对
于通过“线人”搜集的证据也存在是否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问题。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凡
存在“线人”侦查制度的国家�基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他人生命、自由、财产这项基本刑事法治原则的要
求�对“线人”侦查的适用以及通过“线人”搜集证据的程序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必须经过一定的司法
审查。尽管在普通法系国家�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开始有所松动�但原则上对于“线人”获取的所有非
法证据均予以排除。在我国�对于“线人”侦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问题�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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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集证据的活动获得了侦查机关的授权�且该证据在客观性上不存在瑕疵�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就可以作
为定案根据。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所得的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但因“线人”侦查中往往采用一定的欺骗性手
段�容易侵犯被告人自白的任意性�原则上均应加以排除�但可以考虑设立若干例外情况�以兼顾控制犯罪和
保障人权两种价值取向。

第三�“线人”应否出庭作证。大多数国家都要求证人应出庭作证�但同时规定了拒绝作证权�即在某些
特定的情况下�如果让知情人如实陈述或出示文件、物件等�可能会损害或破坏某种重要的利益或者社会关
系�于是法律为了维护和促进该种利益或者社会关系而规定在特定的情况下�免除该证人如实陈述或出示文
件、物件等的义务。［4］尽管我国没有拒绝作证特权的明确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某些特殊人群仍然承
认其拒绝作证的特权。在关于我国“线人”是否拥有拒证特权的问题上�学界认识不一。有学者主张�“线人”
在需要的时候应当出庭作证�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
证的义务”�除非公民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但也有学者主张�应当赋予“线人”拒证特
权。“线人”出庭虽然会促进案件事实的查明�但其身份信息以及其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所掌管的案件资料
的泄露不仅会给其自身安全带来危险�也会影响特情侦查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将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获
得的拒证特权称为私人特权�那么“线人”的拒证特权则是一种公共特权�其所要维护的直接利益是有关侦查
手段和材料的秘密性。
　　三、建构中国特色“线人”制度的初步构想

为破解因“线人”制度缺失而带来的法律难题�我们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线人”制度来建构我
国的“线人”规范。首先�应该修订《刑事诉讼法》并对“线人”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同时�完善1984年公安部
颁布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对“线人”的审批、使用、保护和监督等管理事宜以及“线人”所提供证据的
形式和证据效力等相关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充分发挥“线人”在侦查实践中的作用。

第一�明确使用“线人”的基本原则。“线人”侦查毕竟是出于特殊案件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容
易伤及公民的正当权利�是对抗犯罪的“后置性手段”�因此原则上对于“线人”要从严控制其适用范围�贯穿
适当使用原则�尽量缩小其适用面�防止过滥的使用“线人”。我们认为�“线人”侦查应主要限定于无特定被
害人犯罪的案件�具体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有组织犯罪；武器交易犯罪；赌博、色情类犯罪；重
大的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案件；危害国家特殊保护利益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犯罪及其他形式的有
组织犯罪。同时�警方并不是在侦破上述所有案件时都可以使用“线人”�只有在常规的侦查手段无法查清案
情�侦查工作已经陷入了困境�除了使用“线人”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借助于“线人”。

第二�规定“线人”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不仅应该明确规定“线人”的劳动报酬权、因公负伤时的补偿权、
受保护权等权利；规定“线人”不得为获得案件线索而诱惑对方当事人犯罪、不能采取法律授权之外的取证措
施、不能泄露其所接触的工作秘密等义务。法律还应该明确赋予“线人”以刑事豁免权。如果“线人”迫不得
已实施了某种轻微的犯罪行为�由此获得了重要的犯罪线索�我们以为只能遵循“最大利益优先”原则�赋予
“线人”以刑事豁免权。同时�“线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同国家机关签订了委托协议�协议中已经授权“线
人”搜集线索�也就已经默许了“线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为搜集线索而实施某些犯罪活动�这份协议
是代表国家对“线人”的一种司法承诺�因此�免除“线人”此时所实施犯罪活动的刑事责任是国家必须信守的
一项义务。［5］

第三�规范“线人”的审批程序。目前作为“线人”侦查主要适用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对“线人”侦
查的审查批准、实施与指挥均规定得较为笼统。在运用“线人”侦查时�为了防止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必
须有严格充分的程序保障。即无论是就某一个具体案件聘用“线人”�还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时段聘用比
较固定、时间较长的“线人”�都需要由有关的办案机关和人员依据一定的事实和可资信赖的证据就其资质进
行初步审查后�才可申请启动“线人”侦查程序�由人民检察院对该申请进行初步审核并对“线人”侦查的全过
程实施监督�并提交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由法官来决定此类案件是否需要采用“线人”以及受审查者是否有资
格担任“线人”。

第四�健全“线人”证言的审查机制。目前�侦查过程中大量的搜查令是因“线人”提供的犯罪线索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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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庭审过程中“线人”的证言对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线人”提供的犯罪线索虚假
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为防止因“线人”的虚假证言所可能导致的无辜者被搜查或者被定罪�应该建立健全的
审查机制�确保“线人”证言的真实性。“线人”证言的审查当然离不开侦查阶段的审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审
查�但是�关键还在于审判阶段合议庭进行的审查。合议庭在决定是否采信“线人”证言时必须综合全案的证
据一并进行审查－－－审查“线人”如实作证的可靠性�审查“线人”证言的内容的真实性－－－以判明其是否可
靠。

第五�完善“线人”的安全保障机制。“线人”时常被形容为“把生命放在刀口上”的工作�“线人”及其家属
时刻处于较为危险的境地－－－2003年8月�有两位江西籍“线人”被人活活打死。［6］为了保障“线人”及其家
属的人身安全�鼓励普通民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我们应该完善“线人”的安全保障机制。首先�“线人”
运用的过程要隐蔽�应允许“线人”使用化名及假身份证件。其次�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给“线人”自我
保护创造条件和时间。再次�应该确立“线人”隔离作证制度�让“线人”在法庭上以不暴露面目的方式�将“线
人”隔离在受控方视线之外来达到既出庭作证、又不暴露其身份的目的。最后�要严惩报复“线人”的行为�改
进善后“线人”保护措施。

“线人”是一种法律“边缘人”。他既处于执法的边缘�也处于违法犯罪的边缘；他既可能有利于惩治违法
犯罪�也有可能给社会和民众带来混乱和不安。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线人”制度�不仅有利于“线人”权利
的保护�也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与违法行为做斗争�使一些隐蔽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以尽早揭露�并受
到应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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